本鄉第2公墓認領相關須知：

一、繳納費用：

1. 起掘遷葬費：新台幣2400元(依墳墓數)

2. 新甕費：新台幣2200元(依先人數量)

3. 起掘證明行政規費：新台幣100元

4. 申辦納骨塔堂費用：依本/外鄉鄉民收費(此費用依民眾是否將先人安置本鄉納骨塔堂而定收費，如不安置本鄉納骨塔堂又認領，須將該先人遷移出去。

二、申辦程序與繳納文件：

1. 申請書(至本所民政課領取)
2. 申請人之戶籍謄本(至戶政事務所辦理)
3. 亡者之除戶謄本(至戶政事務所辦理)
4. 親屬關係圖與相關戶籍證明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認領之申辦，請於機關上班日辦理。
本所電話：05-2262101轉177王先生

